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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5月7日

（2009）杭上商初字第1485号

胡同文、田仲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分行诉被告胡同文、田仲民、吴法
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09）杭上商初字第14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3号

杨美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4号

楼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杭上商初字第62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6号

曹丽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6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8号

郑立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8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32号

杜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杭上商初字第632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33号

丁建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上商初字第63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35号

荣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杭上商初字第635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37号

俞康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上商初字第637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38号

储永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上商初字第638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39号

毛佐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 639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5 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40号

陈君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上商初字第64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9号

栾成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上商初字第62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646号

来寿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浣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上商初字第646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514号

顾勤华：本院受理原告王智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117号

王林富：本院对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之江支行诉王林富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拱商初字第 11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118号

陈利：本院对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之江支行诉陈利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0）杭拱商初字第1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119号

顾生荣：本院对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之江支行诉顾生荣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拱商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123号

陈小孔：本院对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之江支行诉陈小孔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拱商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104号

吴水林：本院对原告周金祥诉被告吴水林、傅焕英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滨商初字第 1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桐分商初字第40号

滕胜华：本院受理原告金国琴诉被告滕胜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0）杭桐分商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滕胜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金国琴借款本金 150000 元、支付利息
54000元（利息按月利率 1.5%自 2008年 1月 1日起计
算至 2010年 1月止）；二、被告滕胜华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金国琴因本案支出的公告费 650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4360 元，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65号

章雪昌、张雪萍：本院受理原告章景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0）杭桐横商初
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返还原告章景明借款82500元，并支付从2009年 1
月1日起按月利率1.62%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
逾期利息；负担案件受理费2511元，公告费650元。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66号

王炎昌、蒋素华、黄云忠、桐庐方云针织厂：本院
受理原告罗卫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
你们送达本院（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王炎昌、蒋素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罗
卫龙借款100000元；由黄云忠、桐庐方云针织厂承担连带
责任。并负担诉讼费3420元，公告费650元。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福彩七乐彩
第2010051期 总销量：11191954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05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金

一等奖 ●●●●●●● 1注 4944072元 /注

二等奖 ●●●●●●★ 14注 28974元 /注

三等奖 ●●●●●● 233注 3481元 /注

四等奖 ●●●●●★ 1075注 200元 /注

五等奖 ●●●●● 8970注 50元 /注

六等奖 ●●●●★ 20717注 10元 /注

七等奖 ●●●● 111394注 5元 /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0年5月5日

10 12 13 19 20 21 29

福彩3D 第2010118期

浙江销售3507936元，返奖额1030960元。本信息

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0年5月5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56932616元
奖等 浙江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固定)

单选 790 1000元

组选3 0 320元

组选6 1506 160元

105

福彩15选 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0118期 投注总额：1484408元

0406081214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43.5842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0年5月5日

奖级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金

特等奖 中5连4 0 435842元

一等奖 5个号全中 422 1234元/注

二等奖 中任意4个号 14860 10元/注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金

一等奖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
按位相符 0 8071495元

二等奖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0 112035元

三等奖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且生肖码也相符 6 10000元 /注

四等奖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
码）按位相符 273 500元 /注

五等奖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
码）按位相符 3642 50元 /注

六等奖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
码）按位相符，或1位
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
肖码也相符。

72669 5元 /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818.35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下期一等奖加奖

200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0年5月5日

第2010051期 投注总额：265738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 397548 鸡

本报讯 日前，新昌法院与
天台法院协作，妥善执结一起 5
年积案，受到当事人的好评。

2004 年 5 月 25 日，潘永
君驾驶二轮摩托车与朱林辉驾
驶的中型客车追尾相撞后，又
与范大安驾驶的拖拉机发生碰

撞，结果潘永君死亡。经公安
部门认定，潘永君负事故的主
要责任，范大安负次要责任，
朱林辉无责任。范大安在赔偿
7000 元后拒绝赔偿。2005 年 5
月 8 日，新昌法院判决范大安
赔偿潘永君父母死亡补偿费、

丧葬费等经济损失计 3.7 万余
元。

执行过程中，承办法官多
次去范大安住所地天台县白鹤
镇大路下村找人、查找可供执
行财产，均因被执行人确无履
行能力而未能执结案件。

今年 3 月初，潘永君父母
向法院反映范大安刚改建了
住房，履行能力有所好转。
获悉情况后，新昌法院与天台
法院协作，终将 3.7 万元交到他
们手中。

■通讯员 周卫东

本报讯 这些天，杭州市江干区检察院正在
为检察官们制作一张张“检民联系卡”，每张卡片
上都写明了检察官的工作职责与联系方法。

这是江干区检察院 4 月 27 日出台的
《关于开展“检察干警联系村社”活动的实施
意见》中提出的新举措。江干区检察院全体
干警将与辖区内的九堡、丁桥、笕桥、彭埠、
四季青 5个镇、街道以及所属 71 个村社结
成对口互联关系。
“我们欢迎检察官下乡，以后村民来咨

询、解决法律问题，效率能提高不少。”一位
村干部说，他们特别希望检察机关把触角延
伸到街道、村社，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维护稳
定。 ■本报记者 金霖萍通讯员 陈巍

小卡片大作用
抓源头维稳定

本报讯 作为高考状元，赵某的学业之
路可谓一帆风顺。然而毕业后，赵某的事业之
路却不那么平坦。重压之下，赵某心理失衡，
最终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近日，赵某因涉
嫌抢劫罪被宁波鄞州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今年21岁的赵某是沈阳人，他自称是当
年沈阳市的高考理科状元，大学里学的是计
算机，还选修过法律。去年毕业后，赵某决心
出去闯一闯，结果却四处碰壁。4月 18日，赵
某来到宁波，在接下来的５天时间里，他先
后去了30多家企业应聘，结果没一家单位要
他。而此时，和赵某相恋多年的女友提出了分
手。“内忧外患”使赵某彻底失衡。

4月 22 日，赵某在中介公司工作人员黄
某的陪同下去租房子。无意中，赵某发现黄
某随身携带的包里放着厚厚的一叠钱。想到
自己囊中羞涩，赵某动心了。次日，赵某再次
以看房为由约出黄某。当两人到僻静处时，
赵某拔出早就准备好的砍刀，朝黄某头部猛
砍，并劫走黄某包内的 7000 元现金。闻讯而
来的路人报了警，一个小时后，赵某落网。而
黄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通讯员 袁晴

状元心理失衡
抢劫杀人被抓

两地法院联手执结一起 5年积案

本报讯 今年的“五·一”
假期，安徽人老吕一点也不开
心。因为刚满 18 岁的儿子进
了拘留所，而儿子进去和他有
着直接关系：是他帮儿子办了
假驾照，让儿子替他开大货车
送货。

5月 1 日凌晨 1 时 30 分许，
高速交警宁波支队四大队执勤

民警小任发现，宁波绕城往姜
山北方向 36 公里附近的应急车
道上停了 4 辆卡车。这些卡车
都熄了火，而且没有开启任何
灯光。小任过去一看，原来车
上司机都在呼呼大睡。

按相关规定，小任对 4 名
司机违法停车的行为进行了罚
款 200 元、记 6分的处罚。

处罚过程中，安徽籍小伙
吕某的驾照引起了他的怀疑。
“他拿不出身份证，而且回答问
题语无伦次，神情也有点慌
张。”于是，一肚子疑惑的小任
当场在网上核查起了吕某的相
关信息。

假的始终是假的，一核查，
吕某的马脚马上露出。原来，

吕某今年刚满 18 岁，压根还没
去考驾照。3个月前，是他父亲
老吕在宁波北仑花了 200 元钱
为他办了假驾照。

5月 5 日上午，宁波高速交
警对吕某作出了罚款 2000 元、
拘留 10 天的行政处罚。

■本报记者 曹志男

通讯员 鲍雷东

怀揣假证在高速公路上呼呼大睡

5月5日下午，由临海市委

政法委、市关工委牵头组织的法

制报告团巡回报告启动仪式在临

海第六中学举行。报告团成员由

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教育等部

门的业务骨干组成，首批将为全

市12所中小学学生提供校园安

全、犯罪预防等方面的讲座。

■通讯员 张鑫 摄

预防犯罪
娃娃抓起

王伟祥：

申请人朱文强与你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证据、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

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

起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期限为本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5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10日内。期限届满后，将依法组成仲

裁庭并定于 2010年 7月 26日上午 9时在本委

开庭审理本案。

嘉兴仲裁委员会

2010年5月7日

仲 裁 公 告


